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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省政府組織法」、「市組織法」、「縣組織法」及「鄉鎮組織暫行條例」，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內政部部長　黃主文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八九二五○號


茲增訂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八十八條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八十四條至第八十七條﹑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百二十一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交通部部長　林豐正辭職
　　　政務次長　陳世圯代理
民用航空法增訂第一百十二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八十八條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八十四條至第八十七條﹑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百二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五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左﹕
一﹑航空器﹕指飛機﹑飛艇﹑氣球及其他任何藉空氣之反作用力﹐得以飛航於大氣中之器物。
二﹑航空站﹕指具備供航空器載卸客貨之設施與裝備及用於航空器起降活動之區域。
三﹑飛航﹕指航空器之起飛﹑航行﹑降落及起飛前降落後所需在飛行場之滑行。
四﹑航空人員﹕指航空器駕駛員﹑飛航機械員﹑地面機械員﹑飛航管制員﹑航空器維修廠﹑所維修員及航空器簽派人員。
五﹑飛行場﹕指用於航空器起降活動之水陸區域。
六﹑助航設備﹕指輔助飛航通信﹑氣象﹑無線電導航﹑目視助航及其他用以引導航空器安全飛航之設備。
七﹑航路﹕指經民用航空局指定適於航空器空間航行之通路。
八﹑特種飛航﹕指航空器試飛﹑特技飛航﹑逾限或故障維護及運渡等經核准之單次飛航活動。
九﹑飛航管制﹕指為求增進飛航安全﹐加速飛航流量與促使飛航有序﹐所提供之服務。
十﹑機長﹕指負航空器飛航時之作業及安全全責之駕駛員。
十一﹑民用航空運輸業﹕指以航空器直接載運客﹑貨﹑郵件﹐取得報酬之事業。
十二﹑普通航空業﹕指以航空器從事空中遊覽﹑勘察﹑照測﹑消防搜尋﹑救護﹑拖吊﹑噴灑及其他經專案核准除航空客﹑貨﹑郵件運輸以外之營業性飛航業務而受報酬之事業。
十三﹑航空貨運承攬業﹕指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使民用航空運輸業運送航空貨物及非具有通信性質之國際貿易商業文件而受報酬之事業。
十四﹑航空站地勤業﹕指於機坪內從事航空器拖曳﹑導引﹑行李﹑貨物﹑餐點裝卸﹑機艙清潔及其有關勞務之事業。
十五﹑空廚業﹕指為提供航空器內餐飲或其他相關用品而於機坪內從事運送﹑裝卸之事業。
十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指提供場所及設備﹐經營航空貨物集散而受報酬之事業。
十七﹑航空器失事﹕指自任何人為飛航目的登上航空器時起﹐至所有人離開該航空器時止﹐於航空器運作中所發生之事故﹐直接對他人或航空器上之人﹐造成死亡或傷害﹐或使航空器遭受實質上損害或失蹤。
十八﹑航空器重大意外事件﹕指自任何人為飛航目的登上航空器時起﹐至所有人離開該航空器時止﹐發生於航空器運作中之事故﹐有造成航空器失事之虞者。
十九﹑航空器意外事件﹕指自任何人為飛航目的登上航空器時起﹐至所有人離開該航空器時止﹐於航空器運作中所發生除前二款以外之事故。
第八十四條　　行政院為調查及避免航空器失事及重大意外事件﹐設飛航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飛安會）﹐為一常設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行政院另定之。
飛安會獨立行使其職權﹐不受任何干預。民航局基於適航或飛安管理之需所進行之處理﹐不得妨礙飛安會之調查作業。
飛安會對航空器失事及重大意外事件從事之認定﹑調查及鑑定原因﹐旨在避免失事之再發生﹐不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航空器失事及重大意外事件調查處理規則﹐由飛安會定之。
第八十五條　　航空器失事或重大意外事件發生時﹐其所有人及使用人﹑在附近空域飛航之航空器機長﹑以及得知消息之飛航管制機構﹐均應儘速通報飛安會及民航局。
第八十六條　　航空器失事或重大意外事件發生時﹐飛安會應立即成立專案調查小組﹐指揮調查相關之工作。該航空器所有人﹑使用人及民航局應即向飛安會提供一切相關資料﹐並應採取救護及協助失事調查。失事現場之有關機關應協助飛安會從事現場證據之搜尋﹑保全以及其他相關之工作。
第八十七條　　飛安會應於航空器失事或重大意外事件調查工作完畢後﹐對行政院提出調查報告及飛安改善建議。政府相關機關及航空器所有人及使用人應依其建議改正缺失。
第八十八條　　（刪除）
第一百十一條　　航空人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停止其執業或撤銷其執業證書﹕
一﹑違反第四十一條規定者。
二﹑飛航時航空器應具備之文書不全者。
三﹑無故在飛行場以外降落或起飛者。
四﹑無故不遵照指定之航路及高度飛航者。
五﹑航空器起飛前﹑降落後拒絕檢查者。
六﹑執業證書或檢定證書應繳銷而不繳銷者。
七﹑因技術上錯誤導致航空器失事或重大意外事件者。
八﹑逾期使用體格檢查及格證﹑執業證書或檢定證者。
九﹑填寫不實紀錄或虛報飛航時間。
十﹑冒名頂替或委託他人代為簽證各類證書﹑紀錄或文書者。
十一﹑發生航空器失事﹑航空器重大意外事件或航空器意外事件故意隱匿不報者。
十二﹑利用執業證書或檢定證從事非法行為者。
十三﹑因怠忽業務而導致重大事件者。
十四﹑擅自允許他人代行被指派之職務而導致重大事件者。
十五﹑擅自塗改或借予他人使用執業證書或檢定證者。
前項各款於民用航空運輸業僱用之外籍駕駛員執行業務時違反者適用之。
第一百十二條之一　　對於前二條未發覺之違規﹐主動向民航局提出者﹐民航局得視其情節輕重﹐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第一百二十一條　　航空器登記﹑適航檢定給證﹑飛航﹑飛航安全相關事件處理﹑維修廠所設立﹑航空人員檢定給證﹑航空器飛航作業﹑航空人員訓練機構設立﹑民用航空運輸業﹑普通航空業﹑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業﹑空廚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民營飛行場﹑航空貨運站倉儲貨物等管理規則及外籍航空器飛航國境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本法未規定事項﹐涉及國際事務者﹐民航局得參照有關國際公約及其附約所訂標準﹑建議﹑辦法或程序報請交通部核准採用﹐發布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八九二六○號


茲制定離島建設條例，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離島建設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五日公布
第　一　條　　為推動離島開發建設﹐健全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保存文化特色﹐改善生活品質﹐增進居民福利﹐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之離島﹐係指與臺灣本島隔離屬我國管轄之島嶼。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稱重大建設投資計畫﹐係指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重要產業投資或交由民間機構辦理公共建設之計畫。
第　四　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為審議﹑監督﹑協調及指導離島建設﹐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由行政院院長召集之。
前項指導委員會之主要職掌為審議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及協調有關離島重大建設計畫推動等事項﹔其設置要點﹐由行政院定之。
第　五　條　　縣（巿）主管機關應依據縣（巿）綜合發展計畫﹐擬訂四年一期之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其內容如下﹕
一﹑方案目標及實施範圍。
二﹑實施策略。
三﹑基礎建設。
四﹑產業建設。
五﹑教育建設。
六﹑文化建設。
七﹑交通建設。
八﹑醫療建設。
九﹑觀光建設。
十﹑警政建設。
十一﹑社會福利建設。
十二﹑天然災害防制及濫葬﹑濫墾﹑濫建之改善。
十三﹑分年實施計畫及執行分工。
十四﹑分年財務需求及經費來源。
十五﹑其他。
第　六　條　　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應經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前項實施方案﹐縣（巿）主管機關每四年應通盤檢討一次﹐或配合縣（巿）綜合發展計畫之修正﹐進行必要之修正﹔其修正程序﹐依前項程序辦理。
第　七　條　　為鼓勵離島產業發展﹐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重大建設投資計畫者﹐其土地使用變更審議程序﹐自申請人送件至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變更完成審查﹐以不超過一年為限。
前項重大建設投資計畫之認定標準﹐由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重大建設投資計畫其土地使用變更由縣（巿）政府核定之﹐不受非都巿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暨相關法令之限制。
第　八　條　　離島重大建設投資計畫所需用地﹐屬公有土地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辦理撥用後﹐訂定期限以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或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離島重大建設投資計畫屬交由民間機構辦理公共建設者﹐其所需用地屬私有土地時﹐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民間機構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以一般買賣價格價購﹐協議不成或無法協議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辦理徵收﹔於徵收計畫中載明以聯合開發﹑委託開發﹑合作經營﹑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開發﹑興建﹑營運﹐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或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縣（巿）政府為因應民間機構投資離島重大建設取得所需土地﹐得選定適當地區﹐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逕行辦理區段徵收﹔區段徵收範圍確定後﹐經規劃為因應民間機構投資之土地得預為標售﹐不受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五條之二之限制。
第　九　條　　本條例適用之地區﹐於實施戰地政務終止前﹐因徵收﹑價購或徵購後登記為公有之土地﹐土地管理機關已無使用或事實已廢棄使用者﹐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得於本條例公布之日起三年內向該管土地管理機關申請按收件日當年度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地價購回其土地。但徵收﹑價購或徵購之價額超出該計算所得之地價時﹐應照原徵收﹑價購或徵購之價額購回﹐土地管理機關接受申請審查合於規定者﹐應通知該申請人於三十日內繳價﹐逾期不繳價者﹐視為放棄。土地管理機關於接受申請後﹐應於三十日內答覆申請人﹐申請人得向土地所在地縣（巿）政府申請調處。
縣（巿）政府為前項調處時﹐得準用土地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處理。
澎湖地區之土地﹐凡未經政府法定程序徵收﹑價購或徵購者﹐應比照辦理。
第　十　條　　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之營業人﹐於當地銷售並交付使用之貨物或於當地提供之勞務﹐免徵營業稅。
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之營業人進口並於當地銷售之商品﹐免徵關稅﹔其免稅項目及實施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一條　　國防部應配合離島開發建設計畫減少離島軍事管制。
第十二條　　離島地區接受國民義務教育之學生﹐其書籍費及雜費﹐由教育部編列預算補助之。
因該離島無學校致有必要至臺灣本島或其他離島受義務教育之學生﹐其往返之交通費用﹐由教育部編列預算補助之。
第十三條　　為維護離島居民之生命安全及身體健康﹐行政院應編列預算補助在離島開業之醫療機構﹐並訂定特別獎勵及輔導辦法。
對於應由離島緊急送往臺灣本島就醫之急﹑重症病人﹐其往返交通費用﹐由行政院衛生署補助之。
第十四條　　離島用水﹑用電﹐比照臺灣本島平均費率收取﹔其營運單位因依該項費率收費致產生之合理虧損﹐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後﹐編列預算撥補之。
第十五條　　依本條例所為之離島開發建設﹐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專款支應﹐若有不足﹐由離島開發建設基金補足之。
第十六條　　為加速離島建設﹐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離島建設基金﹐基金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參佰億元﹐基金來源如下﹕
一﹑中央政府分十年編列預算或指定財源撥入。
二﹑縣（巿）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入。
三﹑基金孳息。
四﹑人民或團體之捐助。
五﹑其他收入。
離島建設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七條　　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之補助辦法﹐由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會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十八條　　為促進離島發展﹐在臺灣本島與大陸地區全面通航之前﹐得先行試辦金門﹑馬祖﹑澎湖地區與大陸地區通航﹐不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法令限制﹔其實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九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國史館館長潘振球已准退職，應予免職。
　　右令自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特派許濱松為八十八年中央暨地方機關公務人員升等考試補辦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特派郭光雄為八十九年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任命鄭守鈞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林元太為花蓮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歐來成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簡任第十二職等總工程司，姚錫齡為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韓懷豫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
任命劉三錡為行政院主計處簡任第十四職等副主計長，吳水源為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柯光源為簡任第十二職等視察，蔡鴻坤為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王清玲、呂秀英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郭榮卿、曾錦清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簡任第十二職等研究員。
任命陳昭欽、呂光宇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朱之光為簡任第十一職等視察。
任命陳國東為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盧志崶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陳伯達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編審。
任命林育芳為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室主任。
任命鍾振芳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馮定中為最高法院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洪德盛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劉若玫、潘台霙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芳姿、張美瑩、王亭方、何宛青、洪鈴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春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魏彩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瑞興、邱忠直、吳亭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榮志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華娀、林進修、毛昭綱、姚念慈、陳先成、蔡璧徽、邱文中、吳德良、吳昀雲、蔡佩蓁、游儒倡、曾嘉輝、陳仁和、范怡如、陳福進、蔡雅純、蕭曉娟、張文玉、柯博修、陳秋杏、陳暖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美滿、陳龍王、陳勝彬、吳秀鳳、劉妙惠、陳炳憲、張介元、顏芳子、吳金枝、楊明朝、何鴻業、潘珂毅、洪敏慧、王彩枝、朱永照、董進興、葛隆盛、蕭素、林靜梅、黃泰初、陳銘坤、江文啟、巫文輝、黃梅玉、陳錦混、楊朝發、楊宗凡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粘玉鈴、李清桹、黃俊陵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素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蕭得雄、林忠和、曾秀蘭、謝松英、鍾永昌、蘇阿滿、李延堂、林舜諒、王惠民、陳俊隆、陳善修、賴慶輝、詹麗雲、白碧華、林雅姬、賴欽聰、汪蒼君、李秋明、徐聖富、陳隆達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永謀、高淑杏、邱瑞銘、張振燿、劉力元、吳永龍、許玉琴、林茂良、蔡明安、胡振鐸、鄧曜鐘、吳健樑、林振利、曹俊仁、李成家、林初枝、廖光林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偉立、汪雲美、陳在福、唐文妹、李玉雲、陳東祿、姜建忠、曾英志、吳明得、孫振隆、陳仲鎮、張麗卿、楊秋娥、施鎂燕、黃女珍、黃顯琛、莊娜香、林惠芬、林榮祥、簡俊佑、顏淑玲、李素香、黃德勝、彭雲貴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春蓮、戴貴美、蕭淑蕙、洪清風、李貴文、蕭珠錦、李明長、李明和、吳永泉、顏坤猛、陳忠義、鄭　晨、李素花、陳永盛、翁秀津、夏福祿、梁見喜、朱金藏、簡義雄、鍾玉粉、陳顯貴、劉淑勤、駱炯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孫素恩、黃瓊珍、王麗秋、林素敏、費繼華、湯廣恆、沈森川、蔡昌裕、陳金柱、張恕嘉、蔡振興、林河山、沈嘉生、李同潭、蘇泰山、詹武興、黃國浩、李美芳、張淑珍、張英俊、江明惠、陳秋芬、楊高賓、柳國鎮、張玉美、周宗琦、曾茂能、王守都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阿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朱佩玲、莊毓民、周憲民、陳威龍、柯信國、陳璽仁、陳韋達、程建銘、袁維新、李宜中、林雪鈴、鄧雲慧、梁致明、賴至真、王憶芬、廖文傑、廖正義、洪俊傑、吳介任、羅德勝、周宜平、呂云傑、黃進益、林益輝、何京鰲、陳怡吟、黃鴻儒、張國亮、盧柄宏、林德熙、鄭隆致、林淳生、林　鴻、吳志鏗、陳泰源、郭有智、黃群峰、王麗君、吳碧娟、黃賽玉、徐曉慧、黃紹峰、楊宗穎、蔡孔文、蕭郁萱、童春濱、張慶宏、林明憲、詹益群、郭振吏、簡美娟、蘇性豪、徐壽芝、何沛文、張旭銘、吳淑華、郭泓溪、鄭啟聰、方　矩、武昌隆、王宗煒、吳　群、呂德義、陳寶屏、王建民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韓華英、唐慧芳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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